北京高校科技成果转移转化
促进中心建设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北京市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条例》和《关于提升高等学校专利质量促进转化运用的若干意见》，提升北京高校专利质量，加快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建设一批北京高校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促进中心（以下简称“中心”）。为规范中心建设与运行管理，制订本办法。
第二条 中心建设由北京地区高校牵头，政府、企业、科研机构和技术转移服务机构等协同合作，重点面向北京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市场需求，开展知识产权、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和转移人才实践培养等工作。
第三条 中心是促进学校开展知识产权创造、运用和管理，促进科技成果转让、许可、作价投资、衍生创业等成果转移转化和推进技术转移人才实践培养的综合服务机构。
第二章  组织模式
第四条 市教委是中心建设主管部门，负责确定中心建设的总体布局，宏观指导和协调中心建设实施等工作。
第五条 依托高校是中心建设责任主体，负责中心建设的组织申请、预算编报、统筹协调、实施保障、监督管理、定期检查指导与跟踪问效等工作。
第六条 中心实行依托高校领导下的主任负责制，建设周期为五年。中心主任由依托高校的科技成果转化和技术转移管理部门主要领导担任，具体负责中心建设、运行和日常管理等工作。
第三章  申报与评审
第七条 市教委依据中心建设规划，面向北京地区高校发布开展中心建设的通知。
第八条依托高校应具备以下条件：
（一）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工作与学校改革发展事项同规划、同部署、同落实、同考核。
（二）根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已制定科技成果管理、知识产权管理、人员考核评价、离岗兼职创业等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的各项制度。
（三）已建立起较完备的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知识产权管理、产学研合作工作机制和体系，相关工作运转顺畅。
（四）拥有一定数量具有较高应用价值的科技成果，近三年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成绩突出。
（五）对中心建设在岗位设置、人员聘用与激励、经费投入等方面有持续稳定的支持保障。
第九条 市教委组织开展中心建设论证评审，择优批复立项。
第四章  运行管理
第十条 中心要建立健全运行管理制度，构建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新机制与新模式，明确知识产权管理、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技术转移人才培养等工作责任，优化相关工作流程。
第十一条 中心建设的重点任务：
（一）推动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机制创新，不断提升市场化运营能力。
[bookmark: _GoBack]（二）完善高校知识产权管理和专利申请评估，推动知识产权管理和科技创新、科技成果转移转化融合。
（三）加快专业化技术转移人才培养，推动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水平提高。
（四）整合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优质资源，加强科技成果转移转化资源共享。
（五）优化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专业服务，支持学校科研人员持续开展科学研究、技术开发和科技成果转移转化。
第十二条 中心要切实防范道德风险和法律风险，建立服务评价与信用机制，加强自律管理。
第五章  经费支持
第十三条 中心根据承担年度建设任务的要求，按需申报经费。每年以设立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促进项目和引导项目的形式对中心完成建设任务给予支持。
第十四条 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促进项目用于推动中心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机制创新、加强知识产权全流程管理、加快专业化技术转移人才培养、加强科技成果转移转化资源共享、优化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专业服务等工作。
第十五条 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引导项目用于科技成果实施转移转化。根据专业机构和企业意见，对中心储备的具有良好市场发展前景的科技成果转移转化项目和具备转化成为现实生产力的科技成果，给予竞争性引导支持。
第十六条 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促进项目和引导项目经费来源为市级财政，预算与管理参照《北京市教委财政科研类项目经费管理办法》（京财教〔2016〕3001号）相关要求执行。
第六章  绩效评价
第十七条 按照中心建设任务要求考核工作情况。重点考核中心体制机制创新、知识产权管理、技术转移人才培养、资源共享、专业服务等任务完成情况。
第十八条 中心每年开展年度总结，建设满二年后开展中期评价，建设期满后开展周期验收。评价方式主要包括中心自评价、现场考察、专家评议和综合评估等。评价结果分为优秀、合格和不合格。
第十九条 依据绩效评价结果对中心进行分级管理。对评价优秀或合格的中心，分级给予下一周期建设支持；对评价不合格的中心，予以通报并责成限期整改，整改合格后分级给予支持，不合格则停止支持。
第七章  附  则
第二十条 中心命名统一为“××大学北京高校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促进中心”，英文名称为“Beijing University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ransfer Promotion Center of ×× University”。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由市教委负责解释。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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